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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"政府推動「再工業化」的措施及香港科學園與工業邨的最新發展" 的意見書 

日期： 2018 年 7 月 17 日 

 

我們是一間經營數據中心業務的小型公司。 在 2014 年左右，我們曾經希望可以加入科

學園，希望借助科學園的政策優勢，推動數據中心的業務發展，為客戶提供更多、更專

業的服務。 

 

但是，經研究後，發現由於科學園及其管理的用地，有着「不可分租」的法律規則限制。 

我們作為分租機櫃空間的數據中心業務，似乎可能在這裡有點問題。 我們心想，數據

通訊業是政府創科產業政策的重要基石，科學園應該明白及有支援，或許，是我們未能

了解政策全局罷，去查問證實一下，實在有必要。 但經查詢科學園後，得知數據中心

業務，也是在該條件限制下，屬於分租行為，因違反規定，無法在科學園租得單位，或

開展業務。 作為奉公守法的小企業，我們無奈放棄了這想法，繼續捱貴租，艱苦經營。 

 

然而在數年後的今天，我們由不同的渠道得悉
1
，有已建立在科學園工業邨的數據中心，

其正在營運的數據中心業務，與我們提供的分租機櫃的服務，並沒有太大的基本分別。 

它們甚至揚言有客戶是政府機構！ 令我們十分震驚！ 

 

據我們翻查的資料顯示，如無理解錯誤，截至現時為止，科學園並沒有公佈過對其「不

可分租」的相關條款，公開作出過刪改。 換言之，按以上邏輯條件，現時的科學園工

業邨，可能存在着大規模的違規操作！  

 

這件事裡，有四個角色，分別是： 

1. 科學園管理公司 

2. 正在科學園管理下經營數據中心業務的公司 

3. 租用科學園管理下數據中心服務的政府部門機構 

4. 問了科學園但又怕犯法而放棄入科學園的無胆小數據中心 

 

先不論是關係民事法還是刑事法，按一些議員的邏輯，上述的頭 3個角色，好像是應該

要有「人頭落地」的罷！ 認真想想，有人丟官，對我們業務沒有什麼幫助，這和我們

關係不大，不值得理會。 

 

當然，我倒希望是「第 4角色」的我們錯罷！ 因為這就代表了我們能夠沾光，進入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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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科技園批「三折地」 數據中心疑劏廠出租 同業：助不公競爭 -  香港 01 (2017-05-12) 

https://www.hk01.com/%E7%A4%BE%E6%9C%83%E6%96%B0%E8%81%9E/90017/%E7%A7%91%E6%8A%80

%E5%9C%92%E6%89%B9-%E4%B8%89%E6%8A%98%E5%9C%B0-%E6%95%B8%E6%93%9A%E4%B8%AD%E5

%BF%83%E7%96%91%E5%8A%8F%E5%BB%A0%E5%87%BA%E7%A7%9F-%E5%90%8C%E6%A5%AD-%E5%8A

%A9%E4%B8%8D%E5%85%AC%E7%AB%B6%E7%88%AD 

「…港府近年積極推動香港成為 亞洲區數據中心集中地，由政府成立的香港科技園公司，利用工業邨

較廉價的地皮，吸引各地公司入場，建立自用數據中心，惟規定不能分租。…… 記者調查發現，其中一

間在將軍澳工業邨的數據中心營辦商 HKCOLO，獲 3 折優惠地皮後，疑多年來將廠房分租，變相利用政

府特惠地皮圖利。中心職員更稱客戶包括各大銀行及金融機構，甚至政府部門。…」 

立法會 CB(1)1278/17-18(02)號文件 
(只備中文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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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科學園，分租機櫃空間出去，進入美好新世界，享受政策優惠，服務資訊科技界，

開展業務新一頁！ 

 

而在這個憧憬下，在 7月初，我們就找了幾個在科學園的朋友探聽一下，看看真實的環

境如何，希望取得第一手資料之後再考慮。 

 

誰知，很多朋友最近都遷出了科學園，聽回來的資訊徹底令我們死了心。 原來，科學

園孵化計劃的「學員」，在「孵化期」內能夠以半價租用首 1500 平方呎辦公室，之後就

要按正常租金計算，而所謂正常租金(數月前連管理費約 HK$34/平方呎左右
2
)，應該是

按市區的高級商廈租值計算。 而租用的按金，就可能是按關係和業務計算，3 年租約要

一個月上期，會要收按金 6 個月到 9 個月不等。 但租用期內，公司的任何股權變動，

都要「上報」科學園，它們有權因為股權變動而隨時終止租約。 然而，初創企業之所

以為「初創」，就是希望有投資者加入，這措施，其本質，就是「反初創」。 交市值租

金 (甚至遠高於同區市值租金)，還要處處受制，重重威脅……，除了資金雄厚，不怕

「燒錢」的大戶，正常的小公司又怎會有能力選擇留下？  

 

有遷離科學園的朋友，在沙田近馬鉄線的甲級工商廈租了新辦公室，連管理費平方呎價

只要約 HK$22-25 (包全新裝修)，只需一個月上期兩個月按金，比在科學園時節省了近

25% 的租金，超過 60% 的按金。…… 這並不是單一例子，我手上的案例超過 4宗，其

他荒謬的小初創苦水故事還有很多，不能盡錄，應該會夠寫滿 10 頁 8 頁罷，說來，再

寫也沒有意思。 限於資源，我們沒有發掘下去，因為聽到這裡，對科學園的這種操作，

已經失去了憧憬，死了心。 

 

科學園的管理政策，應該是要扶持香港的創科發展，但由前面的例子所見，「不犯錯」

的官寮，令整個操作，因為選擇「低風險」，因而向了有財力的大公司傾斜。 由公佈的

資料得知，現科學園在經營數據中心業務的公司，全是有錢得「有能力買地起樓」的大

型集團，但它們就可以用市價三折左右的價錢買地起廠，有機會建立出懷疑有違規業務

的數據中心運作。 而我們這些希望奉公守法，不違反規則條款的小公司，就「貧無立

錐之地」。 在我們眼中，這樣和用公帑補貼大公司的犯規運作一樣，是極度不公平和荒

謬的一回事。 

 

這樣的做法，對「再工業化」好嗎？ 資訊科技和網路基建，是「再工業化」的重要原

素，是創科產業的「神經系統」，當中的生態系統，是應該要令到「大、中、小」的公

司能夠生存，生態系統才會健全。 你完全不管這範疇，企業自行競爭，大小公司還可

在競爭中共生，這是公平，我們無話可說。 

 

但現在，政策結果明顯向有財力的大公司傾斜，用的，是納稅人的公帑，補貼了大公司，

變相壓迫了小數據中心的生存空間，催生一個只有利大公司的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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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租金$23-25+ 管理費$7.5+ 雜費另計 (2017 年尾資料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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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健全的「再工業化」的公司生態系統嗎？  

 那是什麼的道理？   

那是什麼的公平？ 

 

最後，讓我們再來看看「再工業化」大概是什麼意思：  

 

「再工業化」化通過不斷吸收、運用高新技術成果，發展先進製造業，以重構現有的實

體經濟，是一種積極的產業政策選擇。 主要是通過市場機制，來推動產業調整和升級，

以提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。 推動向高附加值、知識型產品以及服務，以技術創新為主

的方向的產業轉型走向新市場。 而現代的「生產性服務業」，更是有賴於製造業向高端

化轉型後，隨著先進製造業的發展，服務業亦將會因此隨之升級轉型，最終實現製造業

與服務業的融合。
3
 

 

「再工業化」建構和推動的，是工業和整個社會的提升和轉化，「資訊化」就是其中的

極重要構成部份。 而資訊科技公司，就多數是由小公司開始。 香港已經沒有給微軟

和 hp 創業起家的「車房」。 科學園如果沒有真正的發揮出應要給「小公司」、「蚊型企

業」助力的角色和能量，造就一個「大、小、蚊」企業都有生存空間的環境，「再工業

化」絕不會成功，科學園日後只會養出一個畸形的「大企市場」，最後大家萬劫不復。 

 

我們希望，籍着這次的諮詢聽証，有議員或有關部門，詳細的調查一下科學園的運作和

操作，查找不足，澈底檢討一下科學園應該擔當的角色。 「再工業化」才會有希望。 

 

另外，請清晰的回答我們： 

１．上文列出的４個相關角色，到底是誰犯了錯？ 

２．經營機櫃分租業務的數據中心，為什麼沒有被發現違反科學園的用地條款？ 

３．如果有違反的話，為成全法例的正確運作和社會公義，政府將會採取怎樣的懲罰？ 

４．科學園的委員會中，有「小企業」的代表嗎？ 委員會諸公知道「民間疾苦」嗎？ 

 

以上為「切膚之痛」，語言激動，不知所言，如有失言，請多多包涵。 

 

如果需要更詳細資料，我們樂意提供，唯希望能為資料提供者保密，使他們免被有關當

局的官寮針對，被秋後算賬。 

 

 

 

發言人 ； 馮德聰 Paul T.C.Fung  

職 稱 ； PhotonLink 光子網絡 C.E.O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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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節錄自：“再工業化” – MBA lib 全球專業中文經管百科 

http://wiki.mbalib.com/zh-tw/%E5%86%8D%E5%B7%A5%E4%B8%9A%E5%8C%96  


